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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议案 

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） 

 

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公司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，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对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进

行修订，具体修订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原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条款 修订后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条款 

1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规

范运作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，保障全体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

事备案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规

范运作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，保障全体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

事备案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2 

第三条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

诚信与勤勉义务。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

责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

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影响。 

独立董事应当依法履行董事义务，充分了

解公司经营运作情况和董事会议题内容，维护

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

合法权益保护。独立董事应当按年度向股东大

会报告工作。 

 

第三条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

诚信与勤勉义务。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

责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

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影响。若

发现所审议事项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，应

当向公司申明并实行回避。任职期间出现明显

影响独立性情形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公司，提出

解决措施，必要时应当提出辞职。 

独立董事应当依法履行董事义务，充分了

解公司经营运作情况和董事会议题内容，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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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

合法权益保护。独立董事应当按年度向股东大

会报告工作。 

公司股东间或者董事间发生冲突、对公司

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，独立董亊应当主动

履行职责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。 

3 

第十六条 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

用，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及公司章程赋予董事的职权外，公司还应

当赋予独立董事以下特别职权： 

（一）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应提交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应由独立董事

认可后，提交董事会讨论；独立董事在作出判

断前，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

告； 

第十六条 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

用，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及公司章程赋予董事的职权外，公司还应

当赋予独立董事以下特别职权： 

（一）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应提交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应由独立董事

认可后，提交董事会讨论；独立董事在作出判

断前，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项报告； 

3 

第十九条 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，

还应当对公司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

发表独立意见： 

…… 

（六）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（不

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）、委托

理财、对外提供财务资助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、

上市公司自主变更会计政策、股票及其衍生品

种投资等重大事项； 

…… 

第十九条 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，

还应当对公司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

发表独立意见： 

…… 

（六）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、提供担保（不

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）、委托

理财、提供财务资助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、公

司自主变更会计政策、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

等重大事项； 

…… 

除上述修改外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 

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2020 年 4月 28 日 


